
1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对海虹企业(控股)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7]第 147号 

 

海虹企业(控股)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 11月 11日披露的《关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

公告》及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：2017年 11月 9日，中国国有资

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风投基金”、“收购人”）

与你公司控股股东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海恒”）、

中海恒股东海南中恒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中恒”）、海南策

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转让方”）签署了增资协议。各方

同意，国风投基金向中海恒增资 5亿元，其中 3亿元计入注册资本，

2亿元元计入资本公积。增资完成后，国风投基金对中海恒的持股比

例为 75.00%，成为中海恒的控股股东，间接控制你公司。你公司的

实际控制人由康乔女士，变更为国风投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国新控

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国新”）。 国风投基金控制情况如

下： 



2 

 

公告同时显示，各方同意，在中海恒持续合法有效存续且未发生

债务纠纷的前提下，自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、备案手续办理完毕

之日起五年（每年按 365日计算）的期间内，国风投基金可视中海恒

和海虹控股的实际经营情况，由国风投基金决定向中海恒投入 36.96

亿元（协议显示用于认缴中海恒新增资本）；若国风投基金自登记日

起届满五年决定不予实施或中海恒在任何时候被起诉破产、重整或解

散，海南中恒（或其指定方）将回购国风投基金所持中海恒全部股权。

回购价格为国风投基金在回购日前实际缴纳的增资款与该等资金按

每年 5%单利计算的利息的合计数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相关责任方就下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

并在 11月 24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： 

1、国风投基金向中海恒增资 5亿元即取得了市值 224亿的上市

公司控制权，请收购人和转让方说明收购作价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收

购人替转让方承担债务或其他未披露的经济或利益安排。 

2、增资协议约定，国风投基金取得中海恒股权后，可视中海恒

和海虹控股的实际经营情况，由国风投基金决定向中海恒投入 36.96

亿元。（1）请国风投基金、中海恒说明国风投基金向中海恒投入资金

的主要用途，中海恒是否会将该部分资金投入上市公司，若是，应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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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资金的投入计划、形式、金额及用途；若否，应说明中海恒该部分

资金使用的主要用途，是否会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或新增关联交

易，同时请对该部分资金不会投入上市公司进行重大事项提示；（2）

请国风投基金说明“视中海恒和海虹控股的实际经营情况”投入资金

的主要原则、成就条件或指标等。 

3、增资协议约定，若国风投基金自登记日起届满五年决定不予

实施时，中海恒股东海南中恒实业有限公司应对其股份进行回购。（1）

请国风投基金说明该回购条款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；（2）

请国风投基金说明，若后续投入非一次性投入，在已进行投入但未足

额投入的情况下，国风投基金是否仍可以随时终止继续投入并在五年

届满后要求海南中恒对其股权进行回购；（3）请你公司就回购条款对

控制权的不稳定影响做重大风险提示；对国风投基金投入资金后续对

上市公司投入的不确定性做重大风险提示。 

4、增资协议约定，在海虹控股公告本次增资对应的信息披露义

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文件且通过交易所审核实现股票

复牌交易后的 5个交易日内（含复牌当日），中海恒可以大宗交易方

式依法减持目前持有的海虹控股 2%股份（对应 17,976,444股股份）。

请你公司说明该等安排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七十四

条的规定，请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国风投基金股权结构图显示，建信（北京）投资基金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、建信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国风投基金

29.41%、19.61%的股权，合计超过国风投第一大股东国新（深圳）

投资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。请国风投基金说明前述股东的关联关系或

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，若存在，请说明国风投基金的实际控制人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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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仍能认定为中国国新。请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11月 1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